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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代课教师登记领取补助，需至少3名在职公职人员作证，但对年龄大者而言不啻为一道难题

“三个证明人”难倒一批老教师

当今城市交通拥挤，个人交通工具趋向小
型、便捷化。电动独轮车顺时应运而生，就好像
哪吒的风火轮，新潮、时尚，一时风风火火。电
动独轮车方便个人出行，但是交通法规还没有对
其交通定位。电动独轮车既不属于机动车范畴，
也不属于非机动车范畴，成了介于机动机具与非
机动机具的交通工具。

机动车道里，机动车只能恭让电动独轮车这
个“机动小弟弟”。近日在高密市城区交通要道
路口，笔者就看到两辆机动车为躲避一青年骑行
的电动独轮车而造成两车追尾，导致路口堵塞。
若电动独轮车进入人行道，则因为速度快，行人
怕被撞着，纷纷规避独轮车，让独轮车成了“唯
我独尊”的“小机动大哥”。交警部门负责管骑
车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但对电动独轮车的随意
性，即使违章也鞭长莫及，出现了执法空白。

电动独轮车好像头“骡子”，由于两不管，
给交通管理带来新课题。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
件》规定，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两轮
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列入机
动车范畴。电动独轮车体积小，重量轻，一般时
速在15公里左右，使用期5年，是低值易耗品，
明显不能列入机动车。2010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明确将普通电动车纳入
了非机动车的范畴。

而电动独轮车好像也不能称为非机动车。所
以，现在还难于给电动独轮车定位。因此，为了
保证道路交通和行驶安全，维护交通秩序，方便
个人出行。相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综合治理电动
独轮车。

首先，要对电动独轮车进行交通法律定位，
明确权利义务，有法可依，保证安全生产和上路
行驶。其次，要对电动独轮车生产厂家的生产标
准进行明确规范，确保生产的电动独轮车符合交
通管理要求，有法必依，对电动独轮车的升级版
要严把审核关，对超标准的改装、时速调整要进
行严格控制。再次，对上路电动独轮车要按照道
路交通规则加强管理，防止执法空白，以保证道
路畅通和安全行驶。最后，要畅通举报和监督渠
道，对电动独轮车进行公开监管，确保电动独轮
车的生产、购买、使用有序、合规、合法。

□高密市读者 单立文

■ 火眼金睛

读者纠错
1月30日：14版《触摸台湾“小历史”

的体温》，文中第3段第9行“她的母亲如果
不是寡妇是不会嫁给他爸爸的”，“他爸
爸”应为“她爸爸”。

1月23日：10版《让历史真正“有意
义” !》，文中第3栏倒数第7行“就像井里
的吊捅”，“吊捅”应为“吊桶”。

1月20日：7版《肥城：城乡环卫一体化
全覆盖》，文中第3段第2行“过去南湾还是
圾满地”，“圾满地”应为“垃圾满地”。

10版《乐陵探索村路“建管养运安”一
体化》，文中第3栏第2段倒数第4行“处砌
筑提成水沟460公里”，“处砌筑提成水
沟”是什么意思？

1月16日：11版《“文化沙漠”还是阅
读时代》，文中第3栏倒数第1行“从‘反
右’开始即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力”，
“权力”应为“权利”。

□无棣县热心读者 馨 雨
1月26日：6版《“张三怪”和他的徒河

黑猪》，文中第 1栏第 1段第 4行“猪馆
儿”，“猪馆”应为“猪倌”。

1月22日：21版《毕业生心气儿高 易
高不成低不就》，文中第4栏第2段倒数第2
行“正规化着创业蓝图” ,“规化”应为
“规划”。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1月 1 7日： 5版《“凤还巢”，唯考

编？》，大标题下副标题“高材生‘李桦’
们”，按照文意，“李桦”应为“刘桦”。

□济南市热心读者 归 田

读《大众日报》，时常发现有人名、地
名的用字错误。如1月9日第10版刊发的《关
羽之死，谁才是真正的凶手？》稿件，文中
第2栏是这样写的：“轻视陆逊，不团结麋
芳士仁，辱骂孙权使者等等。”此处的“麋
芳”，应为“糜芳”。

同日第16版刊发的《闲话样板戏》稿件
中第1栏写道：“而没贴李玉和、郭建光或
洪长青。”在样板戏中“洪长青”的名字应
为“洪常青”。

再如，2014年12月5日第10版刊发的《最
深的黑暗处》稿件中，第2段提到“沪松战
役”，实为“沪淞战役”。

在新闻报道中，人名、地名是新闻要素
的重要组成部分，名称用字必须核实清楚，
丝毫不能马虎。似是而非，“差不多就行”
的做法要不得。把人名弄错，把地名写错，
不但造成严重失实，还会误导读者。

□济南市读者 李惠东

人名地名不能错

■ 读者评报

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

粉尘污染严重难治理
手机号为1358……的读者反映：我是日

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的一位居民。日照港是
铁矿砂吞吐量大港，一路之隔的石臼街道深
受粉尘污染。2013年至2014年，日照市环保
局将粉尘污染列入日照市十项环保工程之
一，并取得一些效果。但石臼街道粉尘污染
并没根本好转。尤其是临近港口区域，部分
没拆迁的老居住区，有位置还没硬化，有些
物流区堆放矿砂无苫盖，有工程土堆无遮
挡，粉尘污染严重。这可以从环保监测点的
数据看出，我们也多次向日照市环保局等部
门反映过，但均应付了事。希望当地政府能
积极治理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生存权益。

“风火轮”：

与人车争道何时休

□ 本报记者 肖芳

“政府开始给曾被遗忘的民办代课老师发补
贴，这是一项惠民好政策，但应考虑得更为周全
一些。不能用‘在职公职人员作证’这个门槛
儿，就把我们这些年事已高的老教师挡在外
面。”

70多岁的孙好信，曾在上世纪60年代做过小
学代课教师。他和一批原民办代课教师，在为政
府惠民新政拍手叫好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历，
发现了其中亟待改进的“漏洞”。

难题：老教师找不到在职证明人

现年71岁的孙好信，是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孙
家村的村民。1960年夏，刚上完初二的他，因为
家庭生活贫困，不得不辍学回家。

此时，恰逢他的母校——— 孙家小学缺少汉语
拼音教师，年仅16岁的他便被叫到学校，从这一
年8月开始，担任起了代课教师。孙好信回忆
说，他当时不仅教着一年级3个班的汉语拼音，
还负责五年级、六年级的音乐课，每月工资21
元。他的代课教师生涯，一直持续到1963年年
底，总计3年零4个月。

2013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对原
民办代课教师进行调查摸底的通知》(鲁教人发
[2013]3号)，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原民办代课

教师的调查摸底工作，以便为省委、省政府妥善
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待遇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这个《通知》明确规定，申请人除提供物证
外，“还须提供证明人名单及有关信息，其中须
有在职公职人员3人以上”。在该《通知》所附
的《山东省原民办代课教师调查摸底登记表》
上，填表说明也专门规定：“证明人必须有3人
以上的在职公职人员”。

这让孙好信和一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办
代课教师们犯了难。因为他们现在的年龄基本上
都在七八十岁，当年一起教学的老同事们早已离
世或退休，当年的学生也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曾是公职人员的也都退休了，没有一位是符合条
件的在职公职人员。

建议：惠民政策应考虑实际情况

最终，孙好信只找到了3位证明人。一位是
当年同事中唯一在世的，现已是90多岁的耄耋老

人；另外两位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都曾做过教
师，但现在均已60多岁，退休在家。

如其在来信中所言，孙好信提交了所有登记
材料，却因提供的3名证明人均为非在职人员，
在查证阶段遭到质疑。

那些能够提供3位在职公职人员作为人证，
且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们，很快就都领
到了教龄补助。根据规定，按教龄每满一年每月
补助20元，剩余不满一年的教龄按一年计算，自
2014年1月1日开始补发。按此标准，孙好信每月
本可以领到80元钱。

青州市经济开发区教育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向本报记者证实，在他们开发区范围内，孙好信
的情况并非个案，还有不少老教师也面临着找不
到符合条件的证明人的难题。

在孙家村，除了孙好信之外，还有另外一名
80多岁的老教师也缺少证人。工作人员表示，开
发区已将相关情况汇总完毕，上报至上级教育管
理部门。

这80元钱，数目虽然不大，但对孙好信来

说，却具有超越金钱之外的意义。他认为，这代
表了党和政府和社会对他这种老教师从前贡献的
关注和尊重。

孙好信等老教师认为，国家关注民办代课教
师现状，对其进行摸底登记，是一件利民惠民的
好事儿。但政策出台时，应该全面考虑可行性。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如发现思虑不周之处，也应
尽快出台相关补充政策，以解决原先被疏忽的问
题。

回应：根据实际合情合理地解决

针对孙好信等部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办
代课教师，因年代久远难以找到在职公职人员作
证一事，省教育厅人事处回应称：摸底登记过程
中，要求提供3名在职公职人员人证，目的是为
了加强对证人作证的约束，确保调查摸底数据的
真实性，避免出现弄虚作假现象。这项工作要求
不能放松。省里已注意到部分年龄较大的教师找
不到合适证人的现象，已要求各市教育局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在贯彻严格取证的原则的同时，提
出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

为此，省教育厅人事处曾专门出台过指导性
文件，要求在调查摸底阶段，对这种情况分两类
处理：物证充足的，其人证情况可由地市根据实
际情况掌握；物证不足，确实不能提供人证的，
可先予登记，调查摸底后期，由各地组织专门力
量进行调查核实。

记者了解到，我省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已为此
拿出了更为“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例如，威
海市教育局政工科表示，原民办代课教师因年代
久远提供3名“在职公职”证明人确有困难的，
在职公职人员受知情人的委托，可以做证明人，
但亲属要回避。

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东、西水道村北，“无证”经营6年的一液化气站虽整改仍存安全隐患

整改难掩执法“惰性”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读者版曾于去年1月刊发《管不住的违
法野液化气站》稿件，曝光莱西市望城街道办
东、西水道两村北有一家“无证”运营6年的液
化气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虽经群众数次举
报，相关执法却屡屡石沉大海。莱西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莱西市城建局”)曾表
示，若该液化气站在除夕前未取得相关手续，
则对其进行关停。

承诺铿然在耳。但不久之后，即有读者陆
续反映，见报后该液化气站的确被执法部门关
停了一段时间，又迅速开张营业，至今已经营
了一年有余，执法效果再次受到群众质疑。

2月5日上午，记者实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执法效果再遭质疑：
曝光后仅停产十余天

此前，这家位于莱西市望城街道东、西水
道村北的液化气站，在没有任何手续、未经相
关验收通过的情况下，已经“安然无恙”生产
了6年。蹊跷的是，6年来无论附近群众如何“频
繁”举报，液化气站都能“卸力”于无形，得
不到相应的执法惩处。

村民刘华堂(化名)告诉记者：“6年前，自
打一开始我们就举报液化气站，在未取得合法
经营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建设。但短暂停工后又
继续建设，以至于变成了既成事实。”他怀
疑，早先便有一股力量在“包庇”这个非法液
化气站。

“这个非法液化气站实现营业后，我们也
举报了多次，但每每都是有部门来执法关停，
过几天又恢复当初。”这种状态持续了数年之
久。无数次举报的刘华堂难掩失望之情。他有
时在猜想，执法部门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对无
手续隐患多的非法液化气站屡屡“手下留
情”。

去年《大众日报》的曝光报道刊发后，莱
西市城建局才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
“若不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相关手续，则对液化
气站进行关停。”那时的刘华堂似乎也看到了
一线希望，他兴奋地说，曝光之后液化气站就
不营业了，感觉瞬间“有希望”了。

但他慢慢发现，此次执法一如既往，又陷
入了此前的“死循环”状态。起初年关期间，
液化气站的北大门虚掩着，偶尔能见到有车辆
出入运输液化气。而后，液化气站开始正大光
明地营业。刘华堂又拨打了数次举报电话，得
到的回复是“正在为液化气站办理手续。”

“办理手续期间就能生产吗？群众的生命
安全被放在什么位置了？”

转眼到了2015年，继续反映问题的刘华堂得
到了一样的答复：“液化气站正在办理手
续！”

“一个手续办了一年多，究竟是什么效
率？一年多的时间内是不是还在违规生产？”
除了此番质疑，刘华堂心中更大的困惑，则在
于弄清6年无证生产事件中，执法部门究竟要承
担何种责任。“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执法不作
为，公然让这个安全隐患极大的液化气站经营
了6年。难道非要等出现安全事故后才能引起政
府部门的重视吗？”

村民觉得液化气站无证经营的危害，显而
易见，有关部门却动作迟缓。

按照传统习俗，每逢农历吉时，周围十村
八店的村民都会聚集在液化气站附近，开始了
热热闹闹的乡间“赶集”。如今每念及此，东
水道村的张崔楠(化名)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点
慌张。

关停期间继续生产？
城建局：我们不知情

2月5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该液化气站进行
采访。与一年前相比，除了院中的储气罐规模
大了一些外，液化气站的外貌变化并不明显。
“你看，液化气站还是没有牌子，去年用油漆
写了‘液化气’3个字，今年只是用油漆好好写
了一遍。”曾向本报编辑部打过举报电话的村
民告诉记者。

液化气站大门敞开，未见标牌。门内看门
犬瞧见生人靠近，立即狂吠不止。一位花甲老
人从里屋走出，用锐利的眼神，注视着陌生的
不速之客。

路过的村民告诉记者，印象中去年初液化
气站曾经被关停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正常营
业了。“最开始也关停过，不是也生产吗？习
惯了！”对于无证非法存在的液化气站的隐
患，该村民并不以为然，只是觉得看到电视播
放液化气站爆炸的新闻时，才“想起来了也有
点害怕”。

记者随即以村民身份致电莱西市城建局。
负责安全生产的工作人员听说了记者反映的情
况后表示，“并不知情”，会询问情况后给答
复。但截至发稿时，记者也并未收到任何答
复。

望城街道办：
已经整改，还有点小问题

液化气站无证经营6年，关停后继续经营，
难道执法部门不知情吗？

那作为把守乡村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卡”
的望城街道办，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记者致电望城街道办，接听电话的工作人
员闻听此事后，给了记者一位王姓主任的手机
号码，告知记者“乡镇安全生产归王主任来负
责”。

随即，记者以村民身份联系了这位王姓主
任。王姓主任表示，位于东、西水道村北的液
化气站已经整改完毕，符合生产经营条件了。
“按照规定，只要液化气站距离居民区和人流
密集地超过 1 5 0米，就符合安全防护距离规
定。”

而对于“整改完毕”的具体时间，王姓主
任只声称是在2014年的夏天。无论是储气罐还是
生产，都经过整改，符合相关条件了。现在只
剩下消防栓还有点小问题，冬天冻上了，所以
消防栓的验收报告一直还没下来。

结合莱西市城建局曾经的表态和王姓主任
的当下说法，该液化气站在2014年夏天之前一直
是未取得完整手续，处于停产阶段，不能恢复
经营的。

但有村民在2014年2月就反映，液化气站一
开始偷偷摸摸生产，尔后继续正常经营，未受
多大影响。而且严格来说，液化气站内消防栓
的验收报告还未取得，也应属于手续不完整的
状态。何况，消防设备是否达标，对于液化气
站来说尤为关键。如此条件下，该液化气站又
缘何能正常经营呢？

液化气站正常经营的事实就摆在眼前，6年
无证经营的事实亦显而易见，6年执法不作为的
现象同样令人唏嘘。一个小小的液化气站，为
何在群众数次反映的情况下，执法部门也无法
进行彻底整改？其中缘故令人深思。

独轮电动车，因为便捷优势，成为个人出行
的新选择，但管理问题也应运而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者注）

编辑同志：
我是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孙家村的一名70

多岁的老人。1960年至1963年在孙家小学任
代课教师。

根据省有关文件规定，民办教师、代课
教师在2013年进行了登记。

文件规定必须实事求是，并要有3个公职
人员作证人。当年和我一起教学的教师，健
在的仅还有一个，现在也已90多岁了。事实
上，我教过的学生也都超过60岁了，所以我
的3个证人全是退休人员。

按照规定，证人出示了证明资料、个人
承诺，并到所在单位盖了公章，所有的证实

材料全部办妥。
时隔数日后，通知第一个证人进行当面

调查时，相关办事人员说：“退休人员不能
作证，必须是在职的。”可是，我任教到现
在已50多年了，最小的学生也过60岁了，不
退休的一个也找不上，这是无法更改的事
实。

目前，有在职证人的民办代课教师，都
已领取了补助。只因我的证人是退休的，就
不能和他们一样领取补助。请问，这个规定
合理吗？

□青州经济开发区孙家村 孙好信
2015年1月22日

□记者 鲍青 报道
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东、西水道村北。液化

气站的北大门，门牌依旧难觅，只有墙壁上书
写的“液化气”字样。

济宁任城区新城雅苑小区

楼盘烂尾至今未交房
手机号为1345……的读者反映：我们是

济宁市任城区新城雅苑小区业主。我们2012
年签订购房合同约定楼盘2013年5月1日交
房。但楼盘一直推迟至今未交。其间，楼盘
曾因资金问题多次停工，最终交房定于2015
年年底。但开发商至今仍不开工。业主调查
得知，开发商拖欠施工方500余万元，该施
队伍准备起诉开发商。我们业主无处诉求，
恳请政府部门给予重视，依法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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